104年度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 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104年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 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一、緣起：

落實教育部強化扶助弱勢施政優先推展項目及本館普及科教服務之核心價值，執行推動弱勢扶助、縮短城鄉差距及均衡資源分配施政重點，並鼓勵經濟弱勢與學習弱勢學童善用本館教育資源，本館於民國100年執行「『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計畫，邀請偏鄉地區、原住民國民小學學童到館參與「科學展區主題導覽」、「3D動感電影欣賞」、「科學實驗DIY」及「夜間自然觀察」等科學教育活動。

為延伸本活動「縮減城鄉科學教育資源落差」之實質意涵，且推動大專校院師生前往偏鄉、原住民地區擔任科學教育推廣公共服務學習，特結合現有大專院校科學教育資源訂定本合作計畫。

目前各大專院校均積極推動服務教育，且以當地小學為服務對象者居多，因此服務對象(小學)之審查條件以未經其他類似活動之服務為要，大專院校所提服務計畫如已獲教育部其他活動經費輔助，亦不得重複申請，以擴大本計畫之資源應用。
二、計畫目標：

(一)延伸「『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向下紮根。
(二)提昇弱勢學童科學教育之多元性課程。

(三)結合大專校院與民間團體資源，縮減偏遠鄉鎮、原民小學科學教育資源落差。

(四)培養學生科學推廣能力及提升服務及社區關懷之情懷。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三)合作單位：各相關大學院校
四、服務期程及對象：

(一)計畫期程：
                  1. 第一階段：計畫核定日起至104年7月31日止。
                  2. 第二階段：104年8月1日至11月30日止。(另案辦理)
(二)服務次數：每階段期程內至少服務18小時以上。

(三)服務對象：
              1.曾經參加103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小學。
2. 102年參加「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台中以南及東部小學。
              3. 104年特偏、原住民學校。
(四)對象限制：為提升資源最佳分配，如服務對象已獲其他類似活動之服務，其核定受理資格將由其他單位遞補之。
 (五)辦理流程：詳如104年度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計畫流程表(附件一)

        1.大學部分：請先上愛迪生網站參閱報名小學需求，俾利規劃到校服務計畫。
          (1)5月31日小學需求端截止收件，並由本館陸續上傳愛迪生網站，網址 http://activity.ntsec.gov.tw/edison/intro.html，俾利各大學上網參閱。。

          (2)6月8日前由申請大學針對小學需求提出教學計畫，送館書面審
核。
          (3)6月中旬：邀請初審合格計畫大學到場簡報，並協調分配104年度
合作大學服務之偏鄉小學。

          (4) 6月19日前入選之大學及小學請進行聯繫課程，擬訂教學計畫，再行送館備查。

          (5)第一階段：請於3月30日至7月31日間執行完畢，並於8月底
前繳交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並完成問卷調查及成效分析。
          (6)第二階段：6月19日送大學提出計畫，本館審查並於6月24日
                      前核定，並於8月1日至11月30日間執行完畢，活
                      動結束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並完
                      成問券調查及成效分析(另案辦理)。

       (7)期間本館不定時訪視各大學到校服務情形。

    2.小學部分：
      (1)填報需求書請於5月31日前用E-mail或傳真(02-6611-8500)報名。
         (2)6月中旬：公布合作大學及入選小學之名單，即由配對之大學端
與小學端聯繫課程需求與方向之討論，擬訂教學計畫。

          (3)第一階段：配合於3月30日至7月31日間執行完畢。
          (4)第二階段：配合於8月1日至11月30日間執行完畢(另案辦理)。

      (5)期間本館不定時訪視各大學到校服務情形。
五、服務項目及時間

(一)服務項目：
由各大學院校針對服務對象之需求，結合己校特色與資源，提出適合國
小年齡層之校園科學活動及課程內容，並融入人文關懷之核心價值，以
提升弱勢學童科學教育學習品質。
 (二)服務時間：

1. 彈性提供至少18小時之活動課程。

2. 服務時間應事先與服務對象協調溝通場地、時間、服務對象等相關事宜，以確保服務品質 與服務效益。
六、服務團隊組成：

(一)由各合辦單位組成團隊提出申請。
(二)每團隊成員至少4人，成員可跨系(科)所。
七、活動權責分工事項
(一)主辦單位：
1.審查大學提出之教學計畫
2.召開協調會議。
3.籌措本活動經費。

4.經費輔助與核銷。

(二)合作單位：

1.規劃並執行科學活動與課程。

2.招募學生志工踴躍參與。

3.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三)參與學校：

1.協助安排適當活動或教學場地。

2.鼓勵學生踴躍參與。

3.提供活動人力支援。
4.本計畫輔助經費未包含參與學童之餐點，如活動課程涵蓋用餐時間，商請服務小學自行準備。
八、實施方法與申請程序：
   (一)由小學或社福機構提出報名表申請：報名表詳如附表一

       1. 103年度參加「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小學。
       2. 102年度參加「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台中以南及東部小學。

       3.104年度之特偏學校
(二)由各合作大學需檢附資料如下：
「科教館『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申請書書面檔與電子檔各一份及到校服務-教學計畫書內容一份(如附表二)。
 (三)奉核定之計畫，每案執行期限完成後，應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繳交成果
報告（如附表三）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如附表四）。
九、輔助方式：

(一)由本館籌措經費並核定申請後，依概算表(附表二)全數撥付。

(二)每校(服務對象)輔助75,000元。包括：團隊服務交通費、膳費、保險費等費用。
(三)所提服務計畫如已獲教育部其他活動經費輔助，不得再行重複申請。

十、其他事項：

(一)受輔助之大專院校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參加本服務計畫之單位收取任何費用。

(二)團隊服務對象之選擇應考量交通時間等因素。

(三)團隊活動、活動場地佈置或相關文宣等資料，需有「『愛』迪生出發 公益學習活動」等字樣及本館logo。

(四)各團隊服務產出之資料、相片、成果等，同意授權本館在非商業範圍內無償使用。

(五)核定輔助後，本館得視情況派員隨隊服務。

十一、連絡窗口：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聯絡窗口：推廣組 方姳人、郭金龍
電話：(02)6610-1234分機1507、1516、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89號

E-mail：alon@mail.ntsec.gov.tw
附表一：服務對象列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第一階段（計畫核定日起至104年7月31日止）
	項次
	單位
	縣市別
	校址
	合作單位(大專院校)

	1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58 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
	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石門區茂林社區74號
	　國立中央大學

	3
	臺中市大安區三光國民小學
	臺中市
	臺中市大安區中松路297號
	　國立聯合大學

	4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民小學
	臺中市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梧南路50號
	　國立聯合大學

	5
	彰化縣員林鎮明湖國民小學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鎮湖水里湖水巷26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6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國民小學
	南投縣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清華巷8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7
	社團法人雲林縣婦女保護協會(斗六單親家庭服務站)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長春路52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
	嘉義縣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後庄16號
	　國立嘉義大學

	9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民小學
	嘉義縣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184號
	　國立嘉義大學

	10
	嘉義縣番路鄉黎明國民小學
	嘉義縣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觸口164號
	　南臺科技大學

	11
	臺南市下營區甲中國民小學
	臺南市
	臺南市下營區甲中里71號
	　國立成功大學

	12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國民小學
	高雄市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40號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3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
	屏東縣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產業路84號
	　國立屏東大學

	14
	屏東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學
	屏東縣
	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1號
	　國立屏東大學

	15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路一段125號
	　臺北市立大學

	16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
	花蓮縣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一段19號
	　國立東華大學


附表二        104年度「『愛』迪生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小學端)

報名表
	單位名稱
	

	(曾經參加103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小學(參加日期：  年  月  日)
(102年參加「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台中以南及東部小學(參加日期：  年  月  日)

(104年特偏學校

	一、服務期程
	第一次到校服務___月、第二次到校服務___月、第三次到校服務___月

	二、參加學生年齡分布與人數
	一年級：     二：     三：  
  四：     五：     六：     /名

	三、課程主題

(請排序二項)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生活與應用科學
(其他(請說明)：        

	四、課程需求說明
	

	五、學校可提供之教學資源
	

	聯絡窗口
	姓名：
	E-mail：
	市話
	

	
	
	
	手機
	

	
	
	
	傳真
	

	
	通訊地址：

	備           註
	1. 敬請貴單位填寫完成後，並FAX至(02)6611-8500。

2. 本活動經費皆由募款籌組，故請審慎評估，讓資源給真正有需求的單位！！

3. 本活動104年度共規劃前往32個單位服務，故先行做意願調查，最終服務名單以本館公告為主，本表單104/3/2未回覆者，不再受理。


附表三
104年度「『愛』迪生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大學端)　申請表
	單位名稱
	

	服務對象
	單位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學校地址（服務地點）：

	科教館輔助款
	每服務對象(每校小學)：7.5萬元

	校方成本
	(由大專院校自行吸收)

	指導老師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連絡人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一、教學計畫書
	一、團隊介紹
	

	二、教學目標
	

	三、課程大綱
	

	四、教學方式
	

	五、預期成效
	

	六、調查分析
	


註：教學計畫書應針對輔導小學需求提出
二、教學進度
	週
	次
	教學內容
	活動方式

	1
	第一次到校服務
	
	

	2
	第二次到校服務
	
	

	3
	第三次到校服務
	
	

	4
	
	
	


三、申請輔助經費：

                           金額單位：新台幣     元

	概算   

輔助項目
	經費概算
	說明

	車                   資
	
	

	工        讀       費
	
	

	逾    時    便     當
	
	

	保      險     費(一)
	
	

	保      險     費(二)
	
	

	教  具   材   料   費
	
	

	雜                   支
	
	

	合                   計
	
	


附表四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04年度「『愛』迪生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　服務成果

	活動/課程名稱
	

	執行單位
	

	服務對象
	
	服務時間
	

	預期目標：



	自評績效：

1. 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2. 科普推廣之效益：

3. 建立人文關懷的學習環境：

4. 成果說明：



	活動教材與活動照片：



附表五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科教活動參與（承辦）單位經費核銷檢核表

	檢核處

（請打勾）
	項次
	檢核項目
	備註

	符合
	未符合
	
	
	

	
	
	1
	憑證編號欄請依序編號001、002、003…或1、2、3…
	請勿編列1、1-1、1-2、2…

	
	
	2
	預算科目請填工作計畫名稱（即代收款或代辦經費）
	本館無補助款預算編列，請勿填寫補助款或出現補助2字

	
	
	3
	核定經費以原核定之概算表為準，結餘款請開立支票連同原始憑證一併繳回，本館抬頭：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4
	單據請黏貼整齊，並經學校相關人員核章，請勿漏蓋，並注意騎縫章
	

	
	
	5
	單據抬頭名稱必須有學校的名稱及統編（二聯式手開發票不用統編），並請填寫日期，注意大小寫金額是否一致
	

	
	
	6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要注意商家印章必須有其統一編號及蓋負責人私章（不需寫學校統編，但需寫學校名稱），並注意大小寫金額是否一致
	

	
	
	7
	電子式發票上如沒有品名時請承辦人員自行填寫，承辦人需蓋上職章，並寫學校名稱及統編。
	

	
	
	8
	膳食費單據請寫明日期及餐別，例7/1午餐、7/1晚餐、7/2早餐…
	

	
	
	9
	黏貼憑證需為原始憑證正本，請勿以影本替代
	本檢核表請勾稽後連同憑證一併寄回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單位負責人(校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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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概算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計畫

概算表(每小學)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車資
	24,780
	1
	24,780
	交通費應依團隊前往服務實際使用之運輸費用檢據核銷，各項費用應覈實支付。

	工讀費
	120
	90小時
	10,800
	104/7/1~104/12/31工讀費120元/時。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自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為新台幣120元。)

	逾時便當
	80
	90人次
	7,200
	逾時便當每餐單價上限為80元(含飲料或水)。

	保險費(一)
	50
	30人次
	1,500
	每人保費不得超支50元，保額上限200萬元計算。

	保險費(二)
	216
	1
	216
	執行「愛」迪生到校服務計畫，如有依全民健保法規須計收補充保費且由學校負擔者，得於經費內編列「補充保費」。

	教具材料費
	28,556
	1
	28,556
	每小學教具材料費28,556元，檢據核銷，不包含「物品及實驗 設備」。

	雜支
	1,948
	1
	1,948
	含紙張、影印、郵電費等相關教學實驗之教材、教具等雜費支出及礦泉水，不包含物品及實驗設備經費。

	合計　
	75,000
	


備註：

1. 本概算表經費每周至少需於計畫期程內彈性進行18小時課程。

2. 32個據點共計2,400,000元。

3. 經費項目不包含設備經費、人事費及行政管理費等。

4. 各項目除工讀費、雜支以外，20%為流用數。
5.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自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為新台幣120元，依實際情形核實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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